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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8 月 13 日 A12 版

（编辑：任业刚），“伊朗
地震位置图”中标注的

“阿塞拜疆”应为“土库
曼斯坦”。

【文字更正】
8 月 14 日 A02 版

《小区建蓄雨池能否纳
入规划》（校对：徐骁
编辑：王华）一文，第 1
栏第 2 段倒数第 3、4 行

“用于小区绿花和人工
湖换水”中，“绿花”应
为“绿化”。

■ 社论

击毙周克华之后还需做什么
击毙周克华之后，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被害人赔偿或补偿问题；研究周

克华犯下累累罪行的历程和原因，总结如何预防此类极端案件的发生。

■ 观察家

“孝”本来没有什么绝对标准
一个社会的“孝道”，应该是民间自发培育而成。地方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做实事，比

如多建一些公立的养老院来引导社会的“孝道”，这比发布“孝”的行动标准意义大多了。

据报道，近日由全国妇
联老龄工作协调办等机构
共同发布新版“24 孝”行动
标准，号召全社会“敬老、爱
老、助老、孝老”。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老龄问题迫在眉睫。
而在家庭养老仍为主流的
情况下，子女孝顺与否，确
实 事 关 老 年 人 的 晚 年 幸
福。“新 24 孝”的出台，说明
大家意识到着力解决这一
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只是诸如“教父母学会上
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
险”、“支持单身父母再婚”、

“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等

这样简单的内容，有多大意
义，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我也怀疑这样单薄的
“新 24孝”，能否制衡全社会
“孝道”的大面积滑坡。孝
的基础在道德，孝是道德派
生出来的家庭与社会的伦
理之花。如今，由于诸多原
因导致的社会道德滑坡的
严重程度，令人扼腕。如果
仅仅靠“新 24 孝”这样类似
口号式样的号召去扭转，恐
怕有些难度。

以为“新 24 孝”标志时
代的前进，是对“孝”文化新
的理解和创新，恐怕都要打
一个问号。“老 24 孝”，即使

今天有不足甚至过时的部
分，但其中的每一“孝”，都
是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以人物与故事为载体形成
的文化积累，是一代代随日
子一起在传统道德伦理的
身上结出的结实的“老茧”。

对比形象而朴素的“老
24 孝”，更凸显“新 24 孝”的
单薄，以及口号化和形式化
的毛病。这不仅显示出有
些部门以创新为借口而对
传统孝文化理解的偏颇，甚
至缺乏足够的尊重，更凸显
有些部门面对这样牵涉千
家万户的老龄化问题，应对
的思路还是有些简单。

这“24 孝”可能也是根
据一些社会现象总结而来，
有一定针对性，但要说这些
就代表了“孝”，则未必准
确。看看这新 24孝的内容，
并没有比春节晚会上传唱
的歌曲《常回家看看》走出
多远。实际上，“孝”本来没
有什么绝对标准，子女孝顺
与否，父母冷暖自知。硬生
生地总结出什么标准，初衷
再好，折射出的都是一种惯
性的行政思维模式，社会效
果可想而知。

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需
要全社会关心，首先需要解
决的，不是水过地皮湿的简

单号召，不是急于发布口
号，或编唱什么歌曲和童
谣，而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
从净化社会风气、重铸社会
道德，修补孝道伦理出发。
说 到 底 ，一 个 社 会 的“ 孝
道”，应该是民间自发培育
而成。政府部门可以通过
实实在在为老年人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实事来引导，比
如解决老年人的“老有所
医、老有所养”的问题。多
建一些公立的养老院，多关
注孤残老人的心理救助，比
发布“孝”的行动标准意义
大多了。

□肖复兴（作家）

来信

据新华社报道，公安部
A级通缉犯周克华于8月14
日清晨在重庆被公安民警
击毙。至此，苏湘渝系列持
枪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

2004 年以来，周克华流
窜重庆、江苏等地多次作
案，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
大损失，给社会留下巨大隐
忧。周克华被击毙的消息
传出，悬在众人心上的一块
石头总算落了地。尤其是
生活在重庆等地的民众，心
头的恐慌得到了彻底缓解。

为了抓捕周克华，在公
安部统一指挥下，重庆等有
关方面出动了大量警力，军
警们冒着酷暑，不分昼夜地
进行搜捕，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为相关人员庆功嘉奖，
合情合理。

击毙周克华之后，警方
通过DNA验证、视频比对等，
已经确认他即为苏湘渝系列
持枪抢劫杀人案案犯。接下
来，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不
追究刑事责任。周克华被
击毙，自然无须再负刑事责
任，但公安机关还须加大追
赃力度。周克华在多地作
案，抢劫了大量财物，有些
金钱可能被他挥霍，有些可
能被隐藏或者交给亲友。
因此，公安机关要加大追赃
力度，收缴周克华所有的财
产，申请法院作出相关裁

定。对于追缴的赃款、赃
物，可以明确确定失主的，
要及时返还；不能明确确定
失主的，则应当在被害人之
间按比例分配，或者由被害
人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但是，极有可能的情形
是，周克华所遗留的赃款，
根本无法偿还他所抢劫的
钱，甚至无法支付他所致
死、伤害的人的医疗费、丧
葬费、家属抚养费。那么，
作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有权
向国家申请国家补偿。如
国家补偿不足以解决医疗
费和生活困境，当地民政部
门应当展开救助。

周克华被称为近年来
“第一悍匪”，他是因何变成

了一个凶残、狡猾的案犯？
也值得有关部门和社会共
同反思。据相关专家分析，

“周克华是个能力超强的
人，可是他的生活经历、教
育程度、社会背景都没能让
他沿着正常轨迹发展，没能
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而这
个 人 又 不 甘 于 平 庸 的 生
活。”他的目标仅仅是钱，而
不是将所有人视作报复对
象的“心理异常者”，那么，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如
此残暴而冷血？

此前有媒体报道，周克
华一家是迁居的外来户，在
当地村里没有亲戚，村里有
红白喜事，周家也从不走
动。还有同村人称，19岁时

的周克华“为人诚恳，少言
寡语，不爱凑热闹”。那么，
周克华一步步成为“悍匪”，
仅是他个人性格使然，还是
有家庭或社会因素？这均
值得认真研究。

弄清楚周克华犯下累
累罪行的历程和原因，总结
如何预防此类极端案件的
发生，这也应是必要的“善
后”工作之一。这种研究与
反思当然不是为他犯罪找
什么理由，而是将其作为典
型个案，研究如何预防此类
恶性案件，研究如何扼制

“悍匪”。通过各个环节的
社会防范，以降低此类恶性
犯罪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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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物业费限卖房
合适吗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
正在研究办法，长期欠缴物
业费的业主将受到不能担
任业委会成员以及不能转
让出售房屋等限制。

据笔者观察，业主欠缴
物业费，最常见的原因是：
有的业主买房没住，故认为
自己不该缴纳物业费；对物
业服务，对物业擅自处分本
属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等
牟利行为的不满，所以拒绝
缴纳物业费等。物业如果
能给业主讲清有关法律或
管理规定，能完善服务和改
进错误，相信绝大多数业主
还是通情达理的，不会无故
不缴物业费。

而对违反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逾期不交纳物业服

务费用的业主，《物业管理
条例》已明确规定，“业主委
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
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服务
企 业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起
诉。”物业完全可以通过行
使诉权来让业主履约，根本
无须再出专门规定。

另外，公民依法取得所
有权的房地产，依《物权法》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了几
种限制转让的情形，“欠缴
物业费”也不在其中。

□张绍亭（职员）

高温津贴
不能徒具观赏性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近日，相关机构对 2793人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有

82.4%的受访者表示今年还
没有收到高温津贴。但大
部分人维权意识薄弱，仅
2.8%的受访者到相关部门
举报。

超八成的受访者没有
收到高温津贴，意味着高温
津贴制度事实上被“架空”，
徒具观赏性。最直接的原
因，当然是企业的执行力不
够。在《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中，只规定企业应向
员工发放高温津贴，却没有
相应的违规处罚措施，致使
责罚不对等。这样的话，企
业当然是能“赖”就“赖”。

各地有关部门如果尽
职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
些。比如，前不久广东省实
施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专
项执法检查，共查出未依法
发放高温津贴的企业 1144
家，责令违法企业为 11.97
万名劳动者补发被拖欠或

支 付 不 足 的 高 温 津 贴
1406.56万元。

但是，光靠这样的执法
检查来督促企业，显然还不
够，应尽快修订《劳动法》
相关条款，将高温保障条
款列入，实现部门规定与
国家法律的对接，使其更
具法律效力。

□江德斌（职员）

“隐性福利”
有碍分配改革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
道，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
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
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如：位
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
1/8 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
给 500 元话费的内部手机
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
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

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
披露的：2011 年，中科院以
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
近亿元福利。

“隐性福利”是一种“不
当得利”，依附于身份与职
业之间，挤占的是社会公共
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大量

“隐性福利”的存在，不但造
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还可
能对分配改革形成障碍。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重
大，涉及众多权力部门、国
有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群
体，而作为既得利益者，这
些群体注定要千方百计维
持和保护不合理的利益格
局。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分
配改革已经动议日久，但进
展缓慢，不可否认，阻力之
一就来自于“隐性福利”的
获得和享受者。分配改革
不应忽略这些“隐性福利”。

□堂吉伟德（职员）


